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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一】 

高雄市獎勵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 制 局 審 查 條 文 審 查 說 明 新 訂 條 文 說 明

法規名稱：照新訂法

規名稱。 
未修正。 

 
法規名稱：高雄市獎

勵會議展覽活動實

施辦法 

 

第一條 為獎勵於高

雄市(以下簡稱本

市)舉辦會議、展覽

或活動，以促進本

市產業發展及國際

行銷，特訂定本辦

法。 

文字修正。 第一條 為獎勵會議

展覽活動於高雄市

(以下簡稱本市)舉

行，以促進相關產

業發展及本市之國

際行銷，特訂定本

辦法。 

揭示本辦法訂定之目 

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經濟發展局。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 

 

明定本辦法申請主體 

 

第三條 依我國法律

設立之法人、大

學、專科學校、學

術研究機構或人民

團體（以下簡稱法

人或團體），除公

營事業或由政府編

列預算設立者外，

於本市舉辦會議、

展覽或活動者，得

依本辦法申請獎勵

。 

前項情形，與

外國法人或團體合

辦者，應以我國法

人或團體為申請

人。 

 

一、草案第三條第一

項及第三項整

併為本條第一

項並作文字修

正。 

二、草案第三條第二

項移列第六條第

三項。 

三、草案第三條第四

項移列本條第二

項 並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三條 本辦法之獎

勵對象為經我國政

府立案之大專院

校、學術研究機

構、法人或依據人

民團體法成立之人

民團體，但我國政

府機關與公營事業

不在此限。 

同一對象每年

以獎勵二次為限。 

政府編列預算

成立之民間法人團

體之申請案，得不

予獎勵。 

主辦單位為外

國法人或組織者，

應由國內共同主辦

一、明定本辦法申請

主體。 

二、因政府機關舉辦

相關活動皆依據

預算法編列預算

執行之，本府不

宜再行獎勵。公

營事業不僅財源

較為充足，且舉

辦相關活動通常

負 有 公 行 政 任

務，本府有限經

費下不宜再行錦

上添花。 

 
 
 
 

上：1.5 ㎝ 

左

：2
㎝ 

右

：1.5
㎝ 

下：1.5 ㎝ 

相對應修正
文字均畫線 

第 2項以後項次
均距左邊線空 3
格，換行後距左
邊空 1格 

條次後空 1格 
，換行後距左
邊線空 1格 

標楷體 12 號字 
固定行高 20 

標楷體
16 號字 

條文與條文
間畫分隔線 



單位提出申請及接

受獎勵。 

 
 

第四條 本辦法之獎

勵，以會議、展覽

或活動期間在二日

以上並符合下列要

件者為限: 

一、國際會議:指參 

與國家五國以

上，參與人數

一百人以上，

且其中外國人

達參與人數百

分之四十或八

十人以上之會

議。 

二、國際學術研討

會:指參與國

家五國以上，

參與人數一百

人以上，且邀

請外國專家學

者十人以上，

為促進國內外

學術研究交流

與 合 作 之 會

議。 

三、國際展覽:指參

展攤位一百個

以上，且參展

國家六國以上

或參展外國廠

商達參展廠商

總數百分之十

以上之展覽。 

四、前三款以外，

一、文字修正。 

二、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與第三款次序

對調。 

三、本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稱「會議地

點輪流在各地舉

辦」，其文義不

明，請提案機關

說明。 

 

第四條 本辦法獎勵

類型限於本市舉辦

之下列活動，其要

件如下: 

一、國際會議:指會

期二日以上，

與會人員達一

百人以上，並

來自五個國家

以上，其中外

籍人士佔與會

總人數百分之

四十或八十人

以上，且會議

地點輪流在各

地 舉 辦 之 會

議。 

二、國際性學術研

討會:指為促

進國內外學術

研究交流與合

作，會期二日

以上，參與國

家在五個國家

以上，邀請外

籍專家學者十

人以上，與會

人數達一百人

以上之會議。 

三、國際展覽:指展

覽期間二日以

上，國外直接

參展廠商家數

至少佔百分之

一、明定本辦法獎勵

類型與要件。 

二、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常由大專校院

所發起，針對特

定領域邀請外籍

學者專家在特定

期 間 內 進 行 討

論，雖有時具有

國 際 會 議 之 性

質，但此種會議

大多具有舉辦單

位之臨時(邀約)

性、舉辦時間的

一時性與舉辦地

點之特定性，非

所有會議皆具本

條所稱國際會議

屬性，惟此項會

議亦可帶來可觀

經濟效益，依據

本法獎助意旨，

亦應納入獎勵範

圍，特獨立一項

規範之。 

 

款次距左邊線
空 1格，換行
後距左邊線空
3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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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有助本市

產業發展或國

際 行 銷 之 活

動: 

(一)國際活動:

參與人數三

百人以上，

且外國人達

參與人數百

分之三十以

上之活動。 

(二)全國活動:

參與人數三

百人以上，

代表地區達

五個直轄市

或縣(市)以

上，且每一

直轄市或縣

(市)參與人

數二十人以

上之活動。 

(三)展覽活動:

參展攤位八

十個以上，

且參展廠商

四十家以上

之展覽。 

前項國家數之

計算包含我國在

內。 

 

十或來自六個

國家以上，且

展出攤位達一

百個以上之展

覽。 

四、不符合前三款

而於本市舉辦

期 日 二 日 以

上，對本市整

體經濟發展或

形象提升具重

要影響性之下

列活動: 

( 一 ) 國際性活

動 :參與人

數達三百人

以上，與會

外國人士數

佔與會總人

數達百分之

三十以上之

活動。 

( 二 ) 全國性活

動 :參與人

數達三百人

以上，與會

人士來自五

縣市以上，

且每縣市至

少二十人以

上參加之活

動。 

(三)展覽活動:

參展廠商四

十家以上，

展覽攤位達

目次距左邊
線空 2 格，
換行後距左
邊線空 4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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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八十個以上

之展覽。 

前項國家數之

計算包含我國在

內。 

第五條  第五條  
第六條  第六條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

一月一日施行。 

條次變更。 

 
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九十九年一

月一日施行。 

明定條文施行日期。 

 

 
 


